
公路基本建设工程投资估算编制办法
 

《公路基本建设工程概算、预算编制办法》、《公路工程估算指标》 审 查 会 议 纪 要 由部
公路管理司主持的《公路基本建设工程概算、预算编制办法》、 《公路工程估算指标》审查会
，于一九九六年六月三日至四日在北京召开。来自公路系统的建设、设计、施工及管理部门的十
三位专家出席了会议。 专家们认真听取了主编单位交通部公路工程定额站关于《公路基本建设
工程概算、预算编制办法》和《公路工程估算指标》(以下简称《办法》、《指标》)修订工作的
情况介绍和有关问题的说明，仔细审阅了送审报告及有关文件，对《办法》和《指标》(送审稿
)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认真的审查和讨论，并对主要问题取得了一致的认识，现就会议的主要意见
纪要如下： 《办法》和《指标》修订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是正确的，修订依据是充分的，符
合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本次修订的工作量和难度均较大，部公路工程定额站收集掌握了大量的
基础资料，特别是近几年高等级公路建设的经验和资料，并作了认真的调查和测算研究工作。
一、关于《公路基本建设工程概算、预算编制办法》 1．新《办法》根据国家规定，对建筑安装
工程费用项目重新作了划分，将原《办法》中属于生产工人开支的费用移入人工费中，并按照项
目法施工的要求，将原施工管理费分解为现场经费和企业管理费。将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械
使用费综合为直接费，将直接费、其他直接费、现场经费三项费用综合为直接工程费，作为现场
项目经理部的基本费用。将企业管理费，财务费用综合为间接费。新《办法》的费用项目划分、
项目内容和构成能更接近工程管理的实际情况，也更接近国际惯例。 2．新《办法》对原人工费
的每工日单价按国家对施工企业工资的规定及公路施工企业工资水平的实际情况对原《办法》中
的工资单价作了适当提高，对各项管理费用根据近年来物价上涨情况也适当作了调整，致使建筑
安装工程费有所提高也是合理的。也是符合当前的实际情况的。 3．定额基价采用的材料预算单
价除个别地材稍低外，基本符合目前的市场实际情况，定额水平恰当，实践性强。各项费用的计
算方法和取费标准符合公路部门的实际情况，反映了公路建设的特点。 4．新《办法》费用项目
齐全，各项费用划分清楚，计算程序简明合理，便于使用，可操作性强。 二、关于《公路工程
估算指标》 1．新《指标》增加了近年来采用较多特大型桥梁工程项目及有关项目，使指标项目
更齐全、覆盖面更广，更适用，可操作性较强。 2．在指标项目和子目划分方面作了较大的改进
，综合指标增加了调整子目，增强了指标的适用范围和准确性，分项指标在子目划分上在工程可
行性研究深度的范围内尽可能细化，以提高估算的准确性，有利于控制概算不超过估算10％的要
求。 3．新《指标》的造价水平与概算定额水平相适应，有利于投资估算与初步设计概算相衔接
，指标仍采用列出工料机消耗量表现形式，以便根据市场物价的实际情况计算工程造价，有利于
工程造价的动态管理，可以满足使用要求。 三、专家们对《办法》和《指标》 (送审稿)提出了
一些修改意见和建议，主要有： 1．《办法》送审稿中确定的人工费单价与施工企业的实际工资
水平仍有一定的差距，希望能作进一步的调整人工单价和管理费用水平，以控制工程造价的增长
在一定的幅度内。 2．规范沿线设施(如管理、监控、通讯、供电系统设施)中采用非公路定额计
算的概、预算的编制方法，以利于总概预算汇总表对这些工程项目的汇总。 3．对分段编制概、
预算的做法加以明确的规定。 4．《办法》应与造价人员资格认证结合起来。 5．概、预算文件
的封面应与设计文件编制办法中的规定一致。 6．绿化补助费指标注明仅适用于二级以下公路
，指标水平不变。 7．职工探亲路费不应按施工企业的隶属关系划分，应按不同的地区划分。
8．送审稿中的部分措辞应进一步推敲、修改。与会专家希望新《办法》和《指标》能尽快颁布
执行。 以上意见和建议请部公路工程定额站认真研究并提出处理意见，随《办法》和《指标》
报批稿一并报部。 一九九六年六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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